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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政治实践中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要求作决定经过集体讨论、集体决策，体现集

思广益和集体领导的优势。但是，如何集体讨论、集体决策? 这就涉及议事规则问题。议事规

则在各种集体行为中都是基础性问题，主要涉及两方面: 一是什么样的议题、经过什么样的程序

才能进入决策议程; 二是经过了上述程序进入决策议程之后，又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才能作出决

定或者不作出决定。在我们的政治实践中，尽管各个层级的决策体系中都有类似议事规则的相

关规定，但是很多规定要么被束之高阁、难以得到落实，要么其本身可操作性不强。议事规则应

当在基本体制规则框架内制定，在程序上体现参与各方的权利，并且权责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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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度认识议事规则在领导体制中

的重要地位

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领导体制”，可以作这

样三个层次的分析: 组织结构、组织制度、议事

规则。三个层次互相连接，互为一体，即通过什

么样的组织结构，基以一定的组织制度，并按照

怎样的议事规则，来作出集体性的领导行为，以

实现有效的领导。
组织结构是领导体制的静态结构。在现代

社会，不仅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达到了一个相当

的高度和规模，而且政府发展也达到了一定的

程度。为适应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政府的公

共管理职能正在扩张，并由此导致了政府组织

规模的增长。组织制度是基以组织的特性而规

定的或者形成的一般运行规则。一定的政治体

系，出于管理的需要都建立有一套系统的组织

体制，为行为主体提供行为准则。议事规则是

在更具操作性意义上的领导行为规范，是基以

既定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的程序性规定。
组织结构、组织制度、议事规则是一个完整

的体系，存在着一种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关

系。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要是领导体制中的议

事规则问题。相对而言，在迄今为止的关于领

导体制的研究中，有关组织结构、组织制度方面

的问题，能够得到关注或者说也已经有了较多

的关注，而恰恰议事规则的问题通常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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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不能不是我们领导体制不完善并进而

导致一系列问题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以阿尔蒙德、伊斯顿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

义理论将政治视为一个从输入、转换到输出的

过程。政治输入既是社会公众表达的过程，也

是政治系统吸纳的过程。［1］在此基础上，政治

系统通过必要的决策程序，产出其政策、指令等

等的政治产品，并向社会输出这种产品。［2］①这

个过程恰似一个加工厂，从原材料的进库，到加

工作业，然后生产出产品推向市场。
在我们的领导体制中，议事规则是规范决策

行为，保障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的必要条件。
1987 年 11 月 24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1989 年 4 月 4 日第

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2009 年 4 月 24 日第十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修正，形成《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3］的正式文本，这份

非常规范的议事规则文本，开了加强人大常委会

制度建设的先河。各级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

大常委会也陆续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
在党内，议事规则的概念以及相关问题在

很多党内法规中从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被逐渐

提及并受到重视。“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应当制

定、完善并严格执行议事规则，保证决策科学、
民主。按照议事规则应当由集体讨论决定的事

项，必须列入会议议程”［4］( P191)，“凡属方针政

策性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

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有中央或地方党委集体

决定”［5］( P639)。2005 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

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

系实施纲要》第六款第十三条也规定，“加强对

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

负责人的监督。……监督民主集中制及领导班

子议事规则落实情况。”2015 年新修订的《中国

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单列《议事和决

策》一章，从议事主体、议事原则、议事程序等

方面进行指导性阐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强化全委会决策和监督作用，完善常委会议

事规则和决策程序。”［4］( P55) 按照中央的要求，

不少地方党委制定了各自的议事规则。

二、议事规则的一般性问题

在政治实践中，我们谈及的议事规则涉及

会议前酝酿、会议商讨决策和会后执行的全过

程。目前在议事规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

如下:

第一，决策主体在主观上尚缺乏重视议事规

则的意识。议事规则往往通行于集体决策的体

制中。尽管我们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体制是委员

会体制，但由于党的领导集体中依然保持着明显

的“首长制”特征，如强调“一把手”的地位和作

用，使得党的书记对整个集体决策过程具有明显

的主导权，从而导致了现实中普遍出现“委员会

体制首长制运行”的现象，书记拍板定夺式决策

为常见的形态，而且，相关的文件或上级要求中，

“一把手”责任的强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

种决策模式的存在。另一方面，在现有的领导

体制下，党委班子和行政领导班子在一定程度

上人员构成有所重叠交叉，两个结构、两种体制

的运行必然发生纠葛。议事主体的职能边界模

糊不清，什么样的事项该由哪套班子来进行议

决，其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决断的问题。
第二，不同事项之会议决策的具体方式尚

缺乏明晰的规定。通常来说，相关议题进入议

程之后，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作出决定或者不

作出决定，就是问题的关键。按照委员会体制

规则，议决性议题当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决定。但是在实践中，应该是什么样的议题、如
何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一般难以有

明晰的规定。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为防

止书记“事先定调”或“倾向性表态”，一些党委

会实行一种被称为“书记末位表态”的制度。
但是，这种“末位表态”制度恰恰反映的是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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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规则，而不是委员会制度的要求。
第三，现有议事规则的相关表述概念不清，边

界模糊，给实践中的把握增加了难度。比如说，我

们的相关议事程序中有所谓“个别酝酿”一说，而

究竟什么是“个别”又什么是“酝酿”等等，一直语

焉不详。作为一项决策原则，何种事项应当由哪

些的“个别”酝酿，“酝酿”应该具有哪些规则和程

序，都缺乏明确的规定。再如，近些年来我们一直

强调“三重一大”①的集体决策规则。但正是这个

“重”与“大”，恰恰是最为模糊的概念，在不同的

地方、部门或者单位，究竟哪些属于“三重一大”范

围往往难以把握，也难以统一。
第四，既定的领导体制及其原则在议事规

则中得不到切实的遵守。我们党的领导体制实

行的委员会制度与行政系统实行的行政首长负

责制具有完全不同的议事规则。根据党章以及

相关规定，党的领导体制实行委员会制度，议决

性事项应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根据宪

法和政府组织法，我们的行政体系实行行政首

长负责制，在这样的体制下，行政首长可以在广

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相关事项作出决

定。但是如上文提及的，某些党委会实行“书

记末位表态”制度，实际上体现的恰恰是首长

制的要求，而与党委会的议事规则不能相符。
因此可以认为，实践中我们的议事规则难以遵

循或者难以严格地遵循，这种制度性原则的掣

肘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原因。

①邓小平认为，一定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制约个人崇拜。一个领导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的范围内。永远不要过分突出

领导本人，这些政策都是集体制定的，是集体的智慧。
②“三重一大”的提法最早源于 1996 年第十四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公报，对党员领导干部在政治纪律方面提出“认真贯彻

民主集中制原则，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的要求。在 2005
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再次重申这一要求，最终事关“三重一大”的

决策制度在国企最先落地，将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一一阐明。虽在党政机关没有明确实施意见

出台，但皆以《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为参照，融入其议事规则制定中。

第五，领导体制中存在着非正式的隐性规

则，也影响到既定议事规则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与正式规则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应，在我

们的领导体制中，那种非正式的隐性规则也就

有了一定的市场。有坊间闲话，说“开大会讨

论小问题，开小会讨论大问题，不开会讨论关键

问题”之类，正是这种隐性规则的反映。有些

隐性约束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议事中实际

存在，并有可能支配议事结果。孟德斯鸠谈道:

“任何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

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

遇有边界的地方为止。”［6］( P76) 比如集体领导下

的个人权威无法避免②［7］( P151)。主要领导特别

是“一把手”被认为具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

力，其发表的意见容易被其他与会者过度理解，

倾向性地导向领导的意见。另外，提出议题者

的倾向如想达成这个议题，那么会议讨论中以

倾向性的表达引导与会者朝着他所希望的讨论

方向发展，也是常例。同时，对议题的肯定或否

定，从某种角度上都意味着是对提出议题的部

门和人的态度，因而难免人情化的考量。
另一方面，议事当天参与者的心态、情绪也

会影响议事。决策者的高兴不高兴，情绪好不

好，都会左右他的表态，当然人数多的话，可能会

减少个人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同理，议事的情景

也会有所影响。讨论的时间到了饭点或者很晚，

那么往往大家会倾向于快速作出决定结束会议。
这些情况都是议事规则外的一些因素。

最后，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议事规则问题

上的舞弊行为，对议事规则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带

来的冲击和影响。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在从严

治党的背景下，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塑造

良好的政风党风，包括通过巡视制度来查找一些

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党组织

采取欺上瞒下的办法，如“先宰后奏”、“移花接

木”等等手段，来蒙混过关。明明是没有上过会议

讨论的决定，硬是要补上个“会议纪要”; 明明是个

人的拍脑袋决策，也要编出一个讨论的氛围来。
这种情况的存在，既背离了议事规则的基本要求，

又严重地破坏了党内的良好风气。

三、切实把议事规则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从整体上把握领导体制建设与完善问题

多少年来，我们党一直非常强调领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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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中国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能光谈价值本身，需要制

度技术供给，“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

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

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

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

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

人没有人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

更 带 有 根 本 性、全 局 性、稳 定 性 和 长 期

性”［8］( P333)。进入新时代，有关党内民主的制度

创新与制度供给明显加快，特别是在党的十八

大召开以后，各种条例、规定密集出台。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的制度建设提升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
制度管人，已成为治党治国的共识。

然而如前所说，领导体制至少包括了组织

结构、组织制度、议事规则等多个方面的要素，

而在实践中，关于组织结构、组织制度方面的问

题往往容易得到关注和重视，而议事规则的问

题容易被忽略。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在河北

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打过一

个比方:“要把权力的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

是管不住的，空隙太大，猫可以来去自如。”组

织结构、组织制度决定了笼子框架的牢固程度，

但笼子很好，栏杆间距却过宽，进出自由，仍然

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议事规则作为一种程序

性规范充当起这样一个角色———它既是一种束

缚，也是一种保护，恰如其分地选择笼子栏杆的

合适大小，在规定框架内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

公共政策制定的全过程。
因此，从整体上把握领导体制建设与完善

的问题，当下尤其需要重视议事规则的建设，要

通过议事规则的遵循来推进领导体制的完善。
在这方面，首先有必要提出如下两个基本

原则:

第一，议事 规 则 与 组 织 制 度 协 调 一 致 的

原则。
根据我国党政组织的基本制度，在执政的

中国共产党内，领导体制以“委员会制度”为基

础，而政府组织实行“首长负责制”的制度。但

是在实践中，党委的委员会制度与政府的首长

负责制度这两种制度的不同属性和规则在理论

上没有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在实践中两

种体制混合运行，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应该实行

委员会体制的恰恰遵循了首长制的规则，而应

该实行首长制体制的又往往按照委员会的体制

运行，如此等等。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既降

低了效率，增加了运作成本，而且往往还成为一

些不当决策甚至错误决策的“庇护所”。
因此，为在整体上推动领导体制的建设和

完善，首先需要按照宪法法律以及党章的根本

精神，通过议事规则的建设，来落实党委领导体

制的委员会制度和政府领导体制的首长制制

度。根据委员会制度，党委会( 包括常委会、代
表大会等等) 的成员地位平等，虽有分工，但所

有议决事项必须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

集体决策。在议决过程中，党的书记担当会议

主持人的角色，其地位与其他委员一致。进入

议程的议决事项，多数人同意则通过，反之则不

通过。而在政府体系中，必须遵循首长负责制

的体制。
第二，议事规则优先原则。
所谓议事规则优先原则是说，凡是进入程

序的议决事项，只要是按照既定的议事规则作

出决断的，当为最后的决断。譬如说，党委会根

据多数同意原则，通过了或者否定了某个议决

事项，那就算通过了或者否定了; 行政首长决定

了某个事项，就必须得到切实的执行。实际上，

对于任何一个公共决策，正是由于它的“公共

性”，所以当存在一个“正确性争议”问题。由

于人的立场、价值、视角、知识等等的不一样，所

以即使是同样的客观事实，也有可能产生不同

的认知，从而有不同的偏好。如上述之 所 谓

“领导干部是不是我们满意的领导干部”的问

题，很有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有可能由于

情感偏好或亲疏关系而带有主观的成见。也正

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才有重视议事规则的

必要，才有议事规则优先的原则。
正确处理好“果断决策”与“审慎决策”的

关系

重视领导体制中的议事规则之意义还在于，

要通过议事规则，来有效处理果断决策与审慎决

策的关系问题。说公共事务复杂就复杂在，有的

决策需要果断，而有的决策需要审慎而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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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往往处在社会生活之前沿，所以大多的决策

需要果断，需要效率。法国早期有一个政治谚

语，叫做“议事是多数人的事，做事是一个人的

事”，并以此反映政府与议会的不同做事风格。
其反映的基本情况是，议会以“议事”为业，可以

进行广泛的反复的讨论; 而政府以“做事”为责

任，所以需要一个人的果断作为。
之所以要以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不同的决策

事项，与不同事项本身的性质具有直接的关系。
在公共事务中，确实存在着有一些需要紧急处

理的情况，也一定存在着一些需要反复斟酌不

断权衡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委员会体制固然

有“行动迟缓”的问题，但是正是这种“行动迟

缓”，在某种程度上也能避免草率决策的发生。
对于某一些需要审慎决策的公共事务，或许，拖

一拖时间，让各种各样的意见充分地表达，让各

种各样相关的信息充分地暴露，对于决策的正

确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① 甚而至于，有一些

决策事项经过长时间的拖延，最终导致了无期

限搁置的结果，也未必是一件坏事。而处理好

果断决策与审慎决策的关系，把握那些决策需

要果断哪些决策需要审慎，唯有严格地遵循议

事规则才能做到。
议事规则对于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双重

意义

必须指出，议事规则的问题既是政治问题，

也是管理问题。就是说，首先要从政治的高度，

重视议事规则的意义，其次是要从管理的或者

说技术的层面，很好地去研究议事规则的具体

问题。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议事规则，是因为议

事规则是民主决策的题中应有之义。民主的问

题，在操作层面上，说到底，就是一个制度问题，

规范问题，程序问题。尽管在民主制度下也存

在或者说更需要有超高素养超强能力的领导，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领导，其之所以有超高素养

和超强能力，主要的正是其能够创设并维系科

学合理的制度体系来实施他的领导，而一定不

是那种由其自己做出决策的领导。另一方面，

政治方面注重认同性，而在现代社会，人们认同

制度、认同程序的程度一定要比认同领导个人

要高。因此，在领导体制中注重议事规则，当能

提高政治体系的认同度。
议事规则对于科学决策的意义也非常明

显。一个科学合理的议事规则不仅是集体决策

的行为规范，而是一个由问题界定、信息收集、
方案设计、科学论证、集体讨论和最终决断等多

个程序紧密相扣的决策流程，这种流程极大程

度地避免了信息不对称、专断独行、盲目决策等

等的公共决策中的常见问题。另一方面，通过

议事规则，可以较大程度地发挥集体智慧，以避

免个人在知识和视野方面的缺陷。科学决策对

重大问题所涉及的信息、专业知识及专业工作

经验的高度要求往往超出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范

围。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通常的议事规则会引

入调查论证、信息收集、集体讨论等环节，来提

高决策过程的科学性。
议事规则的三个要件: 主体规则、客体规

则、议决规则

一套完善的议事规则需要有三个基础性的

要件构成，即: 主体规则、客体规则和议决规则。
在主体规则方面，我们需要明确在特定的组

织体系中，谁能够提出议题、谁又能够参加讨论、
谁有权作出决断; 同时，这里的提出议题、参与讨

论、作出决断的主体之所以是谁，当有明确的法

定依据。决策中的主体首先是由组织制度决定

的，在实行委员会制度的组织中，作为领导集体

的委员会具有上述提议、讨论以及决断的资格，

而在实行首长制的组织中，行政首长具有上述资

格。但是，在实际的领导行为中，这样的主体规

则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在我们的实践中，

那种主体规则不明确的情况还是有不同程度的

存在。譬如说，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过去的

概念叫做“初始提名权”，现在通常用“动议”，即

是说，当着一个干部岗位缺位，需要有人来接任。
在这个过程中，是谁第一个在特定场合提出可以

由某某人来接任这个岗位，我们在制度上没有明

确的规定。再如，也是干部选任的过程，现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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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有一个民意推荐的程序，然而就特定岗位的

民意推荐，推荐人资格是如何确定的，也没有制

度性的依据。因此，在议事规则的建设中，主体

规则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议事规则中的客体规则主要是指所要进入

决策过程的“所议之事”，首先，这个“所议之事”
是何事? 其次，这个“何事”是如何进入决策过

程的。一般来说，所议之事应建立在具有普遍性

的意义上。就是说，需要进入决策过程的事项应

是亟待通过公共资源解决的公共问题，而非因私

欲、私利涉及的议题。当然，一定的公共问题能

够进入决策过程，尚需要有畅通的管道，使那些

人民群众普遍感到应该解决的问题能够及时地

进入决策过程并找到有效解决的路径。
议决规则是议事规则的核心问题。无论是

公共问题进入决策过程还是进入决策过程之后

如何讨论决定，都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规则。在现

代社会，应该是属于公共性的问题是很多的，也

是很复杂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所有的公

共问题都能够进入决策过程，或者说，特定的公

共问题进入决策过程当有一个轻重缓急的次序。
那么，一定的公共问题应该如果什么样的程序，

才能进入或者优先进入决策过程，就是一个需要

有规则确定的问题。另一方面，已经进入决策过

程的议题，又是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才能作出决定

或者不作出决定，也需要有设定的规则。
可以看出，上述主体规则、客体规则以及议

决规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是这样的三个

基本问题构成了议事规则的基本方面。在关于

议事规则的建设中，需要从这样三个方面整体

思考，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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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ules of Procedure in the Leadership System
SANG Yu-cheng ＆ ZHANG Yan-qing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 In China’s political practice，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requires that decisions be made
through collective discussion and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so as to reflect the advantages of collective wisdom and collec-
tive leadership． However，how can we achieve collective discussion and make collective decisions? This involves the issue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The rules of procedure represent a fundamental issue in various collective behaviors，mainly in-
volving two aspects: first，what kind of issues，what kind of procedures to be used to enter the decision-making agenda;

second，after the above-mentioned procedures are completed for the next stage of decision-making agenda，what procedures
should be follow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make a decision or not to make a decision． In our political practice，although
there are regulations similar to the rules of procedure in the decision-making system at all levels，many regulations are ei-
ther put aside and difficult to implement，or not very operability． The rules of procedure shall be formula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basic institutional rules，which can embody the rights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procedure，and the
balance betwee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Key Words: leadership system; rules of procedur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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